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 

「中環及其鄰近地區電子道路收費先導計劃」意見書  

 

1）  背景 

 

1.1)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和貿易中心，無論海、陸、空的內外運輸連繫均十分

發達，舉世稱羨；完善的道路及鐵路網絡，有效地支援市民的日常生活

和大小經濟活動，推動香港社會向前發展。 

 

1.2）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經民聯）一直支持政府加快推展運輸基建，以維持

旅遊、物流等行業的樞紐地位，同時以新思維和新技術規劃本地運輸，

包括以創新科技優化城市管理，從而有效地促進人流物流，提升社會效

益。 

 

1.3）  中環及其鄰近地區（中區）一直是香港的商業心臟地帶，但由於道路網

規劃經年，加上街區狹窄、燈位數目多、活動頻繁，多年來均面對嚴重

的交通擠塞問題，不但影響路面車輛的暢達性，妨礙區內居住和就業的

市民出行，大量車輛滯留亦造成污染等問題，影響香港的國際形象。 

 

1.4） 政府於 2014年邀請交通諮詢委員會（交諮會）就本港交通擠塞問題進

行研究，其後原則上採納了交諮會的 12項建議，並於 2015年 12月就

中區推行電子道路收費先導計劃（先導計劃）開展諮詢。 

 

1.5）  經民聯同意要解決中區交通擠塞問題的重要性。針對電子道路收費，專

業界別及相關持份者過往亦有深入的討論。連同今次，政府自 1980年

代至今已進行四次有關電子道路收費的諮詢，但基於種種原因都未能落

實相關措施，可見當中存在不少爭議。經民聯認為，兼顧及平衡各方意

見和利益是落實先導計劃的前提，而正如交諮會指出，要就這項建議凝

聚社會共識，殊不容易。 

 

1.6） 就著政府的最新建議，經民聯表達以下關注，期望政府詳加考慮。 

 

 

 

 

 

  



 

2） 經民聯對先導計劃的關注 

 

2.1)  在掌握交通流量數據前，不應倉促推行 

 

2.1.1) 政府在諮詢文件中開宗明義指出，鑒於中區交通擠塞情況日趨嚴重，電

子道路收費科技成熟，加上中環灣仔繞道啟用後，將可提供一條免費替

代路線繞過中區，故此現在是適當時機籌劃先導計劃，並就其落實細節，

包括收費區域、機制、時段、水平等，徵詢公眾意見。 

 

2.1.2） 經民聯注意到，諮詢文件未有對日後的中區交通流量作出最新的評估，

這樣實在難以判斷未來落實先導計劃的需要。此外，政府未有為先導計

劃的落實時間表提供詳細建議，僅表示「需要相當的時間」（第 5.2.2

段），並引述海外城市的經驗，指出落實需時不一。 

 

2.1.3） 政府曾於 2015年 12月 16日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上表示，根據運輸

署的運輸模型推算，中環灣仔繞道通車後，儘管外圍的干諾道中汽車流

量會略為下調，區內幹道（如德輔道中、皇后大道中）仍會面對嚴重擠

塞。然而，有關推算於多年前進行，中環灣仔繞道原定 2017年的落成

日期亦已被推遲，加上道路使用者需時調整出行習慣，運輸署多年前做

的模型推算，恐怕已不合時宜。 

 

2.1.4) 事實上，中區於未來數年將有多項交通基建落成，管理模式亦有改變：

鐵路方面，南港島線（東段）及沙中線（紅磡至金鐘段）分別預計於本

年底及 2021年落成，可望紓緩新界東、九龍中以及南區前往中區的汽

車流量；道路方面，中環灣仔繞道預計於 2017年後通車，而政府也將

分別在 2016年 8月及 2023年 8月收回東隧及西隧的專營權，為日後三

條過海隧道的收費調整及分流措施創造條件。由此可見，未來中區汽車

流量存在極大變數。 

 

2.1.5） 另外，現時進入中區的巴士路線嚴重重疊，巴士容量未獲善用，亦佔用

了大量路面空間。政府可把握新鐵路線落成的契機，於中區進一步推動

巴士路線重組（例如：縮短部分過海巴士路線，並於隧道出口或附近設

立轉乘站，方便乘客轉乘其他港島或過海路線前往目的地），這樣將可

大大紓緩中區的交通負荷。 

 

2.1.6） 綜合以上所述，經民聯認為，政府應整體檢視未來數年中區交通基建對

道路使用者習慣帶來的變化，並最少等待中環灣仔繞道落成後兩年，同

時就三條過海隧道如何分流有具體方案後，才進一步評估推行先導計劃

的需要，令公帑用得其所。 



 

2.2） 增加區內商戶的營運成本 

 

2.2.1） 除了作為商業、銀行和金融機構的集中地，中區也是香港的旅遊熱點，

亦為零售、飲食、物流、運輸等支援性服務業提供機遇，其中不少更為

中小企和小商販。商用車輛（包括貨車、客貨車、的士、小巴和旅遊巴

等）則對他們的日常運作發揮關鍵作用。 

 

2.2.2） 無論收費機制和時段為何，先導計劃將不可避免增加區內商戶的營運成

本，最終可能轉嫁消費者，消費者可以選擇轉到其他區消費，小商戶面

對的衝擊最大，甚至被迫遷出收費區或結業，造成減少消費者的選擇的

惡性循環。儘管諮詢文件提及為不同車輛訂立不同收費水平，以及提供

豁免和優惠安排的可能性，但商用車輛涵蓋範圍廣泛，用途和使用道路

需要不一，實難作出客觀和合理的豁免安排，亦徒添社會爭議。 

 

2.3） 私隱保障問題有待釐清 

 

2.3.1） 諮詢文件認為，「隨着科技不斷進步及有更完善的私隱保護法，在已推

行電子道路收費的地區，私隱問題大致上都已經解決」（第 4.2.37段），

並引述外國經驗指出，採用「短距離微波通訊」科技無須登記個人資料。

至於「自動車牌識別」科技，個人資料會在確認沒有拖欠費用後即時被

刪除。 

 

2.3.2） 然而，政府至今未有就採納何種科技提出明確傾向和建議，又表示對採

用爭議較大的全球導航衛星系統「持開放態度」（第 4.2.36段）；加上

有關科技日新月異，日後採用的科技或會有所不同，現階段無從評估先

導計劃對私隱保障的具體影響。 

 

2.3.3） 經民聯認為，政府應扮演主動角色，盡快與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進行

商討，了解先導計劃可能涉及的私隱爭議，特別是重點研究風險較大的

技術（如「自動車牌識別」科技），並適時公布有關結果。另外，就著

遙距預繳機制的各種可能性，政府亦要與金融管理局磋商，探討可能涉

及的風險和適當處理，及現行法律能否提供足夠配套保障。 

 

  



 

2.4） 長遠功用成疑，績效指標及後續安排尚待明確 

 

2.4.1） 諮詢文件以新加坡、倫敦及哥德堡為例，指出電子道路收費有效達到減

少汽車流量，提高收費區內車速；可是，政府僅提供三地落實措施ㄧ年

後的成效數據，而沒有較長遠的統計，亦未有提供其他城市的情況。經

民聯認為，政府應抱持開放態度，參考更多城市推行的實際成效，全面

汲取有關經驗，才決定是否落實先導計劃。 

 

2.4.2） 事實上，儘管政府表明要為先導計劃「設立一個透明、客觀和恆常的檢

討機制，以監察和調整電子道路收費水平」（第 4.2.41段），但中區乃

多個政府行政部門，以及大型國際和本地商業機構的辦公點所在，連同

上述（第 2.2段）支援性服務行業，發揮著一定的集群效應，該區的道

路使用者大多有其確切需要，亦已考慮進入該區的機會成本，單靠檢討

收費未必達致減少車流的預期效果。 

 

2.4.3） 與其他城市比較，香港的地理環境更為獨特。若收費水平為道路使用者

適應，先導計劃固然無助解決中區的交通擠塞問題；若收費水平發揮效

力，路面車輛很容易擴散到收費區外的鄰近地區（如灣仔區），造成負

面的界外效應，問題遠非單單替代道路可以解決。 

 

2.4.4） 事實上，中區的街道難以與周邊切割，即使中環灣仔繞道本身亦設有多

個出入口，與鄰近道路的車流互有關連，先導計劃的效用（和副作用）

實有待評估。長遠而言，政府必須繼續強化香港的道路網絡，同時加強

道路管理，「寓禁於徵」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2.4.5） 另一方面，諮詢文件提出「訂立一些量化指標，以評估先導計劃的成效」

（第 4.2.40段）。經民聯原則上同意有關建議，確保公帑得到善用，但

要界定何謂「成功」，有關指標不應單純考慮收費區內個別道路的情況，

而要全面審視先導計劃的社會成本和效益，包括對區內外整體交通和各

方持份者（特別是商業營運者）的影響。 

 

2.4.6） 值得注意的是，先導計劃需要尋求立法會通過修訂法例及撥款申請，而

且基建投入（例如裝設收費柱杆／門架／感應器）龐大而不可逆轉。經

民聯認為，政府在作出有關決定前，必須抱持慎重態度。 

 

  



 

3） 總結 

 

3.1） 經民聯認為，政府應以多管齊下的方法紓緩中區的交通擠塞問題，不應

視電子道路收費先導計劃為唯一解決辦法。由於先導計劃的社會和經濟

影響深遠，亦涉及多方持份者的利益，經民聯期望政府針對上述關注議

題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並向公眾提供全面的資料，以利社會凝聚共識，

在著手解決交通擠塞問題的同時，達致社會多贏。 

 

（完） 

 

2016年 3月 


